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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对居住条件也有了不同的要求。改善住宅环境少

不了选择采光好的房舍，可见，住宅的采光程度已经成为人

们择居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通常遇到此类相邻采光纠

纷，只是适用《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民法的

这一条款又十分原则，不具可操作性，针对各式各样的涉及

到住宅采光权的争议，该条规定的内容已经显得难以应对。

在司法实践中和建筑行业里，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部于一九九四联合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GB50180－93）（以下称《国标》）相关规定应当作为

处理城市居住区住宅采光权纠纷的法规依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及《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中有关住宅采光的要求是技术性法规，相对

于《民法通则》八十三条内容是特殊规定，根据特殊法优于

普通法的适法原则，司法实践中利用国标规范作依据处理类

似的相邻采光权案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00三年六月三日

，一家小镇的个体户张文军因扩大自办的印刷厂，经由当地

行政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动建四层小楼，与相邻的建筑间距只

有三米。工程刚建至三层，邻居（澡堂老板）王海芹则以自

家楼院的采光被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张文军停止侵权

、排除妨害，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了停建裁定。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后，依据《民法通则》相邻采光权方面的规定为两家



作调解。被告张文军委托律师代理此案，经过认真的调研，

律师认为被告的动建已经通过了行政规划许可，是合法建设

，原告一方直接起诉要求停建，主要是争对采光权被挡为由

，首先从程序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编发的民事审

判指导与参考一书（审判前沿问题探讨），对于民事诉讼中

涉及审查认定有关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且民事审判不能否

定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不提行政诉讼的，如其诉讼请求直接

针对行政许可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如提起诉讼审查行政许

可行为的，民事审判程序中止，如行政诉讼生效裁判认定建

筑物不构成对相邻方通风、采光等损害的，民事审判不得作

出与此相反的判决。这是对经过行政规划许可的相邻采光案

件的基本程序要求。而从实体上究竟如何判断采光权是否受

到侵害，这里就要根据《国标》对此作出的判定，根据《国

标》第五章规定，住宅采光是以住宅间距为测定标准，按照

新城区与旧城改造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标准，以不宜低于大

寒日日照1小时为最低要求，同时，判断采光的其他要件还有

建筑气候区、地理纬度、布局格式、建筑朝向、日照时数、

计算起点、不同方位折减系数等因素加以综合衡量。回到本

案中来看，印刷厂与洗澡堂的建筑布局同是“条式”建筑，

而且都位于临街，座西向东，依据这样的布局，原告的楼房

不考虑采光要求，因为，采光权的满足与否，主要看两建筑

的正面间距是否留够，计算办法是以前排建筑正负零为起点

的总檐高减去后排（被挡光建筑）建筑正负零至低层窗台高

度，再与日照系数和前排建筑物方位角折减系数相剩的积就

是应当留有的日照间距数，对已建住宅可直接测定采光日照



时数。（日照系数由各地区根据太阳高度角和当地气侯区计

算，是一个较固定的数据，往往与建筑物所处的地理纬度有

关）。两建筑物如果是侧面相间，则只考虑消防间距而不考

虑采光要求，就本案情况，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建筑均系侧面

布局，侧面间距是三米，又都位于临街，消防条件良好，也

不会妨害消防通道，三米的“宅间小道”也符合不低于二点

五米的要求，因而原告人的诉求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的。 侧面

间距主要是从建筑密度为出发，以节约建设用地，合理配置

土地资源，防止浪费建设用地为基本要求，如果当事人自选

面东座西的建筑朝向，则表明当事人的住宅采光主要是在东

西方向而不是南向，也意味着本身放弃了南侧采光，有些地

方政府对此做出厢式建筑山墙开窗不考虑采光要求的规定。

依据《国标》规范，各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对本地区的

住宅居住区采光等标准做出相应规定，经过授权立规的这些

地方性细则（比如旧城改造区范围、厢式建筑、条式、点式

建筑参数等）也可以成为处理类似案件的参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